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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部分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在披露的

３３

起，涉案金额合计

７．９２４

亿元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中，截至目前，有六项诉

讼取得进展，涉案金额为

９９

，

７０６

，

０５８．４３

元，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附件：《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附件：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立案时间 起诉时间

起诉

（申请）方

应诉

（被申请）

方

承担连带

责任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或

仲裁机

构名称

及所在

地

诉讼（仲裁）基

本情况

诉讼（仲裁）

涉及金额

诉讼（仲裁）是

否形成预计负

债及金额

诉讼（仲裁）进

展情况

诉讼判决、裁

定情况或仲裁

情况

诉讼（仲裁）判决

执行情况

调解情况 二审情况

１ ２０１３－４ ２０１３－４

北大荒鑫

亚经贸有

限责任公

司

哈尔滨兴

隆饲料经

销有限公

司

诉讼

黑龙江

省绥化

农垦法

院

哈尔滨

市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公司原国际部

与兴隆饲料公

司签定玉米采

购合同，形成

欠款。

２

，

０５９

，

４９２．１３

被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提起反诉，诉

讼请求为要求

公司给付

２９４．４

万元，法

院经三次开庭

审理本案，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作出

［

２０１３

］绥商初

字第

１４４

号民

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给付公

司

２０３４４２２

元，驳回被告

的反诉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

判决，向黑龙

江省农垦中级

法院提起上

诉，上诉状送

达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 ２０１３－３ ２０１３－３

北大

荒龙垦麦

芽有限公

司

哈尔滨中

青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诉讼

哈尔滨

市中级

人民法

院、

黑龙江

省高级

人民法

院，

哈尔滨

市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原告向被告提

供项目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约

定了收取的利

润及还款，期

限届满后，被

告偿还

１５００

万元，故原告

提起诉讼要求

被告偿还本金

及利息。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哈市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作出

（

２０１３

）哈民二

民初字第

８

号

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公司

的诉讼请求

公司不服该判

决，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向黑

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省高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开庭审理本

案，后公司申

请撤回上诉，

法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以（

２０１４

）黑民

终字第

２７

号

民事裁定书准

许撤回上诉

３ ２０１３－１ ２０１３－１

秦皇岛北

大荒龙业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秦皇岛市

弘企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诉讼

黑龙江

省农垦

中级法

院

哈尔滨

市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９

月间，原告借

给被告两笔借

款计

４０００

万

元，还款期限

届满后，被告

仅偿还

１５００

万元，剩余款

项一直未予偿

还。 原告起诉

至黑龙江省农

垦中级法院，

要求被告偿还

本金及利息。

２９

，

３９８

，

３００．００

农垦中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作出

［

２０１３

］垦商初

字第

６

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返还原

告借款本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及利

息（以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为标

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

计算至判决确

定的自动履行

期限内实际给

付之日）

被告不服一审判

决，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向黑龙

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

７

月

１４

日下达

（

２０１４

）黑立民

终字第

２６

号

民事裁定书，

因弘企公司逾

期未按照规定

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费，本案

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４ ２０１３－２ ２０１３－２

北大荒龙

垦麦芽有

限公司

秦皇岛弘

企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诉讼

黑龙江

省农垦

中级法

院

哈尔滨

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原告、被告及

二九一农场签

订债权转让协

议，原告受让

二九一农场对

被告享有的债

权

２０００

万元

及相应利息，

因被告一直未

履行还款义

务，原告起诉

至黑龙江省农

垦中级法院，

要求被告偿还

本金及利息。

２０

，

９９２

，

９００．００

农垦中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作出

［

２０１３

］垦商初

字第

８

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返还原

告借款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及利

息（其中，

６００

万元本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起，

１４００

万元本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期，以中

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为

标准，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自

动履行期限内

实际给付之

日）

被告不服一审判

决，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向黑龙

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

７

月

１４

日下达

（

２０１４

）黑立民

终字第

２７

号

民事裁定书，

因弘企公司逾

期未按照规定

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费，本案

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５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４－７

北大荒龙

垦麦芽有

限公司

哈尔滨益

源康科技

开发有限

公司

诉讼

松北区

人民法

院

哈尔滨

市

公司与哈尔滨

益众节能环保

科技有限公

司、李香玉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三方合作出资

设立哈尔滨益

源康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开展

离子水项目，

公司同时提供

１００

万元作为

流动资金，后

公司要求其偿

还时，益源康

公司一直未能

偿还，公司曾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起诉至法

院，因可能涉

嫌刑事犯罪，

案件终止审

理。 侦查机关

经侦查不涉嫌

犯罪，现重新

提起诉讼，要

求益源康公司

偿还欠款及支

付利息。

１

，

０７８

，

６８６．３

公司将起诉材

料递交至松北

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查同

意立案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通知缴纳

诉讼费。

６ ２０１３．７．１７ ２０１３．７．１７

黑龙江北

大荒投资

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

海伦兴安

岭乳业有

限公司

杨永山、

王 亚

梅

诉讼

农垦中

院

我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向广

发银行哈尔滨

分行为海伦兴

安岭乳业有限

公司代偿本息

合计

１１１７．６６８

万元。

本金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利息

１７６

，

６８０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农垦中院

已判决（

２０１３

）

垦商初字第

２５

号

判决如下：

１

、

兴安岭乳业偿

还本息

１１１７６６８０

元。

２

、支付违约金

７９１４８０

元。

３

、

杨永山、王亚

梅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

４

、兴安

岭乳业以

１３６

台套机械设备

抵押给我公

司，我公司优

先受偿。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向农垦中

院申请执行。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轮候查封兴安

岭乳业位于海伦

市的

１８

处房产

和

１

处土地使用

权。

３

、轮候查封

杨永山位于长水

河农场

１１

处房

产。 农垦中院对

上述查封财产无

处置权。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农

垦中院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

２０１４

）垦执字第

３

号。

证券代码:002669�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4-030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

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一项。 具体情况如下

:

发明名称 一种防寒防潮的水晶滴胶用环氧树脂主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人 顾明泉；黄蔚；刘龙江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１２ １ ０５６３８２９．３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３

日

发明专利证书号 第

１４６０４９７

号

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 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发明

专利的获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发挥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

,

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

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2014年9月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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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006� � � �证券简称：莱美药业 公告编号：2014-065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计划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编制的《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

"

预案

"

）于

2014

年

9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

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

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796� � � �证券简称：易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5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临时接控股股东通知，其正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因相关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

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

易食股份

"

、证券代码

"

000796"

）自

2014

年

9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待上述重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

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3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

2008

】

38

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

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始，对旗下基金所持符合条件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详见本管理人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

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等文件，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9

月

2

日起，本

管理人对旗下基金所持股票东华软件（

002065

）、飞利信

(300287)

按指数收益法进

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

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

值的参考方法》的指导意见，本基金管理人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4

年

9

月

2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益民核心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60006

）所持有的停牌股票数字政通（股票代码：

300075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

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本管理人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ym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50-

8808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3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4054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

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吕钢先生的通知， 吕钢先生已将其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质押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

）高管锁定股解除

质押，解除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8

月

28

日，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此次解除质押的原因是借款已经清

偿，质押期限已到。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吕钢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60,384,44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1.08%

，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

400

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62%

；本次股权解除质押后，吕钢先生仍累计质押公

司股份

1,8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28%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9.81%

。 吕钢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九月三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闽福发 A” 和

“广船国际”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

2014

年

9

月

2

日起， 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

闽福发

A"

（股票代码：

000547

）和

"

广船国际

"

（股票代码：

600685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

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

"AMAC

行业指数

"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该股票恢复交

易并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0755-26948088

、

40088380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4-066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

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巨力集团

"

）的书面通知，巨力集团将其持有的

质押给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开证券

"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办

理了购回手续并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3

年

11

月

11

日， 巨力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990

万

股质押给了国开证券， 用于对国开证券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内容详见

2013

年

11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3-050

号公告。

因巨力集团与国开证券签订的合同提前履行完毕，巨力集团购回其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990

万股，购回交易日为：

2014

年

9

月

1

日，并与国开证

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截至

2014

年

9

月

2

日，巨力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35,227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6.6948%

；本次办理解除质押股份

10,990

万股，占巨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31.1977%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479%

；本次质押解除后，巨力集团仍处于质押的

股份有

24,237

万股， 占巨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68.8023%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469%

。

二、备查文件

1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3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证券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66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

日收

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三佳集团

"

）

通知， 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

万股股份已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

冻结期限从

2014

年

7

月

7

日起，冻结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63%

。 冻结原因：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邓华先生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向陈杰臻借款

3000

万元未归

还，三佳集团为此笔借款提供担保。

被冻结人三佳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2707333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9%

，其

冻结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且其中的

27070000

股在本次轮候冻结之前

已进行了质押登记。

此次股份冻结后累计冻结股份数量为

3161333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5%

，其中本公司股东中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冻结

454

万股（详见公司公告：

临

2014-027

）。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045� � �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2014－28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土地竞买情况概述

2014

年

8

月

1

日，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授权管理层以自有资金参与上述土地使用

权的竞拍，成交金额须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海昌先生或经周海昌先

生授权的相关人员签署和办理竞拍的相关文件和手续。

2014

年

9

月

1

日，公司参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G08-XH

（

02-1

）地块挂牌出让

竞拍事宜，以人民币

2,131

万元竞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已签署成交确认书和《广州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

本次竞买地块基本情况

1.

地块编号：

G08-XH

（

02-1

）地块

2.

土地位置：花都区凤凰路以东

3.

宗地面积：

32,280

平方米（可建设用地面积：

32,280

平方米）

4.

建筑面积：

≤64,560

平方米

5.

成交价：

2,131

万元人民币

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所需资金均由公司自有资金，公司将按《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在规定时间内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三

.

参与竞拍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参与竞买的土地使用权为公司所在广州市花都区的厂区尚未完善用地手续的部

分土地，竞买此部分土地使用权是为完善公司用地手续，将有利于公司持续长久发展。

四

.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3日


